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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紀  錄 

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100.4.11 A608000-17 刪除 5.3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

審辦法（工程會制訂）、5.4 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案件注意事項（工程會制訂）、5.5 主

辦機關審核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注意事項（工程會制訂）。 

3 02 

100.4.11 A608000-17 新增附件一參照採購法辦理招商作業流程圖。 4 02 

100.4.11 A608000-17 新增附件二依據促參法辦理招商作業流程圖。 5 02 

102.4.18 A608000-19 4.1.2 刪除營繕組，會計室修訂為主計室。 1、 

附件一 

03 

102.4.18 A608000-19 4.1.3 上網招商公告「經營管理組」網頁修訂為「總

務處」網頁。 

1 03 

102.4.18 A608000-19 4.1.6 將評選結果公告於「經營管理組」網頁修訂

為「總務處」網頁。 

1 03 

102.4.18 A608000-19 4.2.1.1 預評估：辦理「促參」案件修訂為辦理「政

府規劃」案件。 

1 03 

102.4.18 A608000-19 4.1.3、4.2.1.1.1、4.2.1.1.2 及 4.2.5.2 因應行

政院組織再造，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政之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業務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移撥財政部推動促參司，為避免混淆，有關

促參業務部分，「工程會」一律修訂為「主管機關」。 

2、4 03 

102.4.18 A608000-19 修訂 4.2 依據促參法辦理案件（流程圖如附件二、

三）。 

1 03 

102.4.18 A608000-19 修訂 4.2.2 行政報核程序（流程圖如附件二、三）。 2 03 

102.4.18 A608000-19 4.2.2 行政報核程序需符合促參法修訂為： 2 03 



修  訂  紀  錄 

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4.2.2.1 委託經營案件經預評估為可行… 

4.2.2.2 民間參與本校校園重大建設案件除依促

參法流程辦理外…。 

4.2.2.3 校區外之非涉學術研究直接需求及校園

景觀之閒置基地…。 

102.4.18 A608000-19 刪除原附件二依據促參法辦理招商作業流程圖，

新增附件二依照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42條

辦理作業流程圖。 

新增附件三依照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46條

辦理作業流程圖。 

5、6 03 

105.11.21 A608000-21 本校招商係參「採」政府採購法辦理，一併修改第

1、4.1 點及流程圖標題。 

1、4 04 

105.11.21 A608000-21 4.1.1.1 校內場地招商前應進行服務需求調查，修

改為校內「新增場地招商前應進行服務需求調查，

院系提供場地並指定用途者及奉核辦理者除外。」 

1 04 

105.11.21 A608000-21 4.2.1.1 配合促參法等相關法令修正，一般促參案

件皆應辦理預評估作業，新增除外項目「優先定約

案件」。 

1 04 

105.11.21 A608000-21 4.2.3.3 因應促參法令修正，修改為依促參法「相

關規定」訂定招商文件內容。 

2 04 

105.11.21 A608000-21 4.2.4 因應促參法令修正，修改為依促參法「相關

規定」辦理公告徵求民間參與。 

2 04 

105.11.21 A608000-21 4.2.5.2 因應促參法令修正，修改為依促參法等相

關規定辦理審核作業。 

3 04 

105.11.21 A608000-21 4.2.6 因應促參法令修正，刪除「細則第 41 條之

1、2」等字，修改為依促參法相關規定辦理。 

3 04 

105.11.21 A608000-21 4.2.7 因應促參法令修正，刪除「細則第 41 條之

2」等字，修改為簽約期限悉依促參法「相關」規

定。 

3 04 

105.11.21 A608000-21 附件二流程圖依促參法修正修改 5 04 

105.11.21 A608000-21 附件三流程圖依促參法修正修改 6 04 



修  訂  紀  錄 

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106.11.6 A608000-25 刪除 4.1.9 施工圖說審核，原條文內容係屬契約

履約工作，與招商作業意旨不符，故刪除。 

1 05 

106.11.6 A608000-25 4.2.1.1 刪除『「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案件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等字。 

1 05 

106.11.6 A608000-25 4.2.1.1.1「作業手冊」修改為「作業指引」。 1 05 

106.11.6 A608000-25 4.2.1.1.2「公共建設委託民間營運案件作業手

冊」修改為「之作業指引」。 

1 05 

107.9.27 A608000-26 1.目的，校內場地名稱自「公用部門」修改為

「公用場地」，並將招商場地擴大至「校外閒置

空間」。 

1 06 

107.9.27 A608000-26 4.1.1.1 修改服務需求定位，校內新增場地招商

前「依據校內服務需求經提報鈞長核准」，除外

項目新增「校外場地招商」。 

1 06 

107.9.27 A608000-26 刪除 4.1.1.2 「瞭解場地條件：包括建物屋況、

使用執照用途、給排水、電力、瓦斯之設置情形

等。」，其餘條號修正。 

1 06 

107.9.27 A608000-26 配合 4.1.1.2 條刪除，修改附件一參採採購法辦

理招商作業流程圖，刪除「瞭解場地條件」項

目。 

4 06 

108.10.2 A608000-29 4.1.1.1、4.1.2、4.1.8 將「主管」修改為「機

關授權人員」。 

1 07 

108.10.2 A608000-29 4.1.3「主管機關資訊網路並刊登於政府採購公

報」修改為「政府電子採購網」。 

1 07 

108.10.2 A608000-29 4.1.4「完成評選委員之召集」修改為「啟動成

立評選委員會」。 

1 07 

108.10.2 A608000-29 4.1.5 刪除贅字「進行綜合評選」。 1 07 

108.10.2 A608000-29 4.2.1.1 刪除「應」辦理促參預評估之「應」，並

將原 4.2.1.1.2 文字合併於此項。 

1 07 

108.10.2 A608000-29 4.2.1.1.1 文字移入 4.2.1.2 合併說明。刪除

4.2.1.1.1。 

1 07 

108.10.2 A608000-29 4.2.1.3 依促參法令規定修正。 1 07 

108.10.2 A608000-29 4.2.2.1 刪除「請主管核定」，修改為「經簽准

後函報」 

2 07 



修  訂  紀  錄 

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108.10.2 A608000-29 4.2.2.3 文字併入 4.2.2.2 後段，將校內流程合

併說明。刪除 4.2.2.3。 

2 07 

112.3.22 A608000-31 4.2.2.2「簽約前再提校務會議報告」修改為

「簽約後再提校務會議報告」。 

2 08 

112.3.22 A608000-31 附件二流程圖依促參法修正修改 5 08 

112.3.22 A608000-31 附件三流程圖依促參法修正修改 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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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為提昇本校公用場地、各項設施之服務品質，以及校外閒置空間之活化，引進民間

之資源及專業，發揮最大成效，乃製訂本作業程序。 

2.範圍:參採「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最有利標精神，或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下稱促參法）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公開招商作業，均適用本程序書。 

3.定義:引進民間資源及專業提昇本校各項生活服務品質，節省本校人力及設備等投資成

本、增裕校務基金收入。 

4.作業內容： 

4.1 參採採購法辦理案件(流程圖如附件一) 

4.1.1 招商前準備： 

4.1.1.1 服務需求定位：如為新建物則依建物設定目的逕行招商，校內新增場地招商

前依據校內服務需求經提報機關授權人員核准，院系提供場地並指定用途者

及校外場地奉核辦理招商者除外。 

4.1.1.2 擬定招標文件：包括委託經營申請須知(修)、契約書，文件內容包括委託經

營期間、租金或權利金、水電計收標準、評選作業流程等，校內場地需遵守

本校膳食衛生及修繕相關規定，另得視場地條件訂定提前收回及續約條款

等。 

4.1.2 招標文件簽核：將招標文件簽會主計室及採購組，如屬其他單位管理之場地需

再加會該單位，經機關授權人員核定後上網公告。 

4.1.3 上網招商公告：公開於政府電子採購網，另公告於本校校園公佈欄、總務處網

頁，公告期間至少 14 日。 

4.1.4 組成評選委員會：應於招標文件收件截止後 2週內啟動成立評選委員會。 

4.1.5 召開評選會議：評選委員依須知規定評選出最優勝廠商，必要時得增選出次優

勝廠商。 

4.1.6 評選結果公告：將評選結果公告於總務處網頁。 

4.1.7 通知最優勝廠商：應以書面通知廠商限期繳交保證金及辦理簽約。 

4.1.8 簽約及公證：公證費用分攤及契約用印申請簽請機關授權人員核定後與廠商辦

理簽約及公證。 

4.2 依據促參法辦理案件（流程圖如附件二、三） 

4.2.1 前置作業： 

4.2.1.1 預評估：辦理促參案件前辦理促參預評估，就政策面、法律面及財務面

進行檢討，初步評估促參可行性，預評估結果為初步可行者，始得辦理

可行性評估，並應將該結果公開於資訊網路，公開期間不少於 10 日。但

優先定約案件不在此限。 

4.2.1.2 可行性評估：案件複雜度較高者，除得由本校自辦外，亦可聘請財務、

工程、營運、法律等專業顧問或專業機構依主管機關所頒相關作業指引

協助辦理，其辦理程序應依「政府採購法」及「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

評選及計費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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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先期規劃：依據可行性評估結果辦理。但未涉及政府預算補貼者，不在

此限。 

4.2.2 行政報核程序（流程圖如附件二、三） 

4.2.2.1 委託經營案件經預評估為可行，經簽准後函報教育部授權辦理公告招商及評

選作業。 

4.2.2.2 民間參與本校校園重大建設案件應依促參法流程辦理，並應遵循本校辦理促

進民間參與校園重大建設作業流程，取得教育部授權後送校務發展規劃委員

會同意，辦理招商作業，並於簽約後再提校務會議報告。但校總區外之非涉

學術研究直接需求及校園景觀之基地，得經專案簽准後逕依促參法流程辦

理，毋須送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報告。           

4.2.2.2.1 按促參法第 42 條政府規劃案件：檢具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書報請教

育報同意授權辦理。          

4.2.2.2.2 按促參法第 46 條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本校得依政策

需求，以政府政策公告方式，函請教育部同意授權辦理。 

4.2.3 招商準備作業： 

4.2.3.1 發布投資資訊與辦理招商說明會：辦理可行性研究與先期規劃期間，可進行

潛在民間投資者意願調查與訪談；另於先期計畫書報教育部核准前，亦可發

布投資資訊或辦理招商說明會，俾充分瞭解民間業者的關切事項，有助於招

商文件擬定與招商作業順利完成。 

4.2.3.2 成立甄審委員會（下稱甄審會）及工作小組：應就個案成立甄審會，負責訂

定或審定申請案件之甄審項目、標準及評定方式，並辦理綜合評審。另為協

助甄審會辦理與評審有關之作業，應於甄審會成立時，一併成立工作小組，

作業流程悉依「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規定。 

4.2.3.3 擬定招商文件：依促參法相關規定訂定招商文件內容，並應將民間參與條件

及需遵守之本校相關規範納入招商文件。 

4.2.4 公告招商：依促參法相關規定辦理公告徵求民間參與，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並

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公告期間（自公告日至申請人遞送申請文件截止日）至少 14

日，並應視公共建設之內容與特性及申請準備申請文件所需時間定之。另得視案件

需要於公告後之適當期限前，彙整各申請人對公告內容所提疑義，安排說明會詳予

釋示，俾使申請人所提文件之形式及內容能符合甄審作業之需要。各申請人疑義之

提出，宜以書面為之。 

4.2.5 甄審及評決： 

4.2.5.1 政府規劃案件之評審作業由甄審會視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性質，分資格審查

及綜合評審二階段。 

4.2.5.1.1 資格審查工作：依招商文件規定之資格條件，就申請人提送之文件，進

行審查，選出合格申請人。 

4.2.5.1.2 綜合評審工作：由甄審會依招商文件規定之甄審項目、甄審標準及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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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就資格審查所選出之合格申請人所遞送之投資計畫書及相關文

件，選出最優申請人，必要時得增選次優申請人。 

4.2.5.2 民間自行規劃案件應依促參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審核作業。 

4.2.6 議約：應依促參法相關規定辦理，包括議約原則、期限及簽約期限，主要目的在釐

清投資契約之最終文字，以確認本校、民間機構、必要時亦包括融資機構間之權責，

案件單純者可於招商公告載明，不開放議約，逕行簽約。 

4.2.7 簽約：簽約期限悉依促參法相關規定，最優申請人自接獲本校通知之日起一定期間

內籌辦，並完成投資契約之簽約手續。最優申請人如未於規定時間完成簽約手續者，

本校得訂定期限，通知補正之。該申請人如未於期限內補正者，本校得決定由合格

之次優申請人遞補簽約或重新公告接受申請。 

5.相關文件： 

5.1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5.2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 

  



國立臺灣大學 

 

文件編號 A608000-2-005 文 件 名 稱 版    本 08 

製訂單位 經營管理組 招商作業程序書 頁    數 4/6 

附件一 參採採購法辦理案件流程圖 

權責 作業流程 產出表單 

經營管理組 

 

 

 

經營管理組 

 

 

經營管理組、

採購組、 

主計室 

 

經營管理組、

採購組 

 

 

經營管理組 

 

 

評選委員會 

 

 

經營管理組 

 

 

經營管理組 

 

 

經營管理組、

廠商、公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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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依照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42 條辦理作業流程圖 

權責 作業流程 產出表單 

經營管理組 
 
 
 
經營管理組 
 
 
 
經營管理組 

 

 

經營管理組 
 
 
 
 
經營管理組 
 
 
 
 
經營管理組 
 
 
 
經營管理組 
 
 
 
 
工作小組、 

甄審委員會 
 
 
工作小組、 

民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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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依照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46 條辦理作業流程圖。 

權責 作業流程 產出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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